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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公约的克减条款

赵建文
‘

联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欧洲人权公约》和 《美洲人权公约》都规定
,

缔约国在出现社会紧急状态时
,

有权依照各该公约规定的条件
,

克减依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

中止公民在社会正常状态下所享有的某些权利
,

以利于国家克服危难
。

上述人权公约关于克

减权的规定
,

不仅有助于消除各国批准或加人公约时的某些顾虑
,

而且便于缔约国在紧急时

期正确地行使克减权
,

实现维护 国家安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 目标
。

由于人权公约关于克减权

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国际习惯法
,

对非缔约国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

本文将以联合国

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为主
,

对人权公约缔约国的克减权问题加 以初步探讨
。

行使克减权的条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 条第 � 款规定
� “

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

命并经正式宣布时
,

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
” 。

这里规定了

缔约国行使克减权的两个前提条件
�

�一 � 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 国家的生命或生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
“

威胁到国家的生命
”

的
“

社会紧急状态
” ,

与

《欧洲人权公约》第 �� 条规定的
“

战争或威胁国家生存的紧急时期
”

和 《美洲人权公约》第

�� 条规定的
“

战争
、

公共危险或威胁到一个缔约国的独立和安全的其他紧急情况
” ,

都是指那

些导致国家生存危机的紧急情况
。

分析这些规定不难看出
,

国家可以行使克减权的紧急情况
,

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

第一
,

必须是异常的情况
。

由于可能导致国家生存危机的异常情况是复杂多变的
,

国际

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大都采取概括与例示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规定
。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 � � � 年

主持编纂的 《关于强迫劳动的公约》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

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不包括
“

因

紧急情况而强征者
。

所谓紧急情况系指战争或灾害或灾害威胁
,

例如火灾
、

水灾
、

饥荒
、

地

震
、

猛烈流行病或动物瘟疫
、

动物
、

昆虫或植物害虫的侵害以及一般说来可能危害全部或部

分居民的生存或福利的任何情况
。 ”� 世界各大文化各主要法系国家的宪法规定也是如此

。

例

如法国宪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这类情况是
“

共和国的制度
、

国家独立
、

领土完整或者国际义务

的履行受到严重的
、

直接的威胁
” 和 “

宪法上规定的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活动受到阻碍
” 。

葡

萄牙宪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
“

外国军队实际的或迫在眼前的人侵
�
民主的法制秩序遭

气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 董云虎
、

刘武萍
�
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年 �� 月第 � 版
,

第 ���� 页
。

一 � 一



到严重威胁或骚扰
�
社会灾难

。 ”�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
、

巴基斯坦宪法第二百三十三条
、

纳

米比亚宪法第二寸六条
,

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

从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的规定来看
,

威胁

国家生存的异常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

难以列举净尽的
。

如果从发生的原因来作概括的分类
,

有

内乱也有外患
,

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灾难
,

有政治经济危机也有宗教种族等社会危机
。

第二
,

必须是急迫的情况
。

所谓
“

急迫
”

情况
,

根据欧洲人权委员会对欧洲人权公约第

十五条的解释
,

应当是那些现实的或迫在眉睫的
,

采取公约所规定的关于维持公共安全
、

卫

生和秩序所允许的正常措施或限制办法 已明显地不足 以控制局势的危机或危险情况
。

� 这对

理解 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是有参考价值的
。

第三
,

必须是威胁国家生存的情况
。

众所周知
,

国家的生存离不开居民
、

领土
、

政府和

主权等四个要素
。

因此
,

任何情况
,

只要威胁到一个国家的部分或全体居 民的公共安全
、

领

土完整
、

政府的存在及有效运作
、

国家主权的存在和行使等国家的生存要素之一的
,

就是威

胁到了国家的生存或生命
。

在出现异常的
、

急迫的
、

威胁国家生存的情况时
,

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没有克减权是不行

的
。

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在 《联邦论》一书中说过
� “

危害国家的情势
,

是不能预料的
,

也

是不固定的
。

因此
,

国家须保有应付突变的权力
,

这种权力不应受宪法上无谓的约束
,

应由

政府依紧急情势之程度
,

而作自由之运用
。 ”� 同样道理

,

各国应当保有的这种紧急权力
,

也

不应受人权公约的无谓的约束
。

国际人权公约承认缔约国的克减权
,

也就是承认各国所保有

的这种紧急权力
。

习惯国际法一向认为
,

国家在紧急情势威胁其生存时
,

有权克减其依条约或其他国际法

渊源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 �� � 年 � 月 � 日

,

常设仲裁法院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有关争端的裁

决中指出
� 、 “
一个国家履行条约的义务可以减弱

,

如果该国的存在处于危境
,

如果国际义务的

遵守⋯ ⋯是自我毁灭的话
。 ”� �� � �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

�

一

国在本国生存及其他重大利益受到严重的和急迫危害的情况下
,

为消除这一危害所被迫采取

的违背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措施
,

不应视为应当承担国际责任的国际不当行为
。

显然
,

人

权公约的缔约国行使克减权
,

不仅为各该公约本身所允许
,

而且符合一般国际法规则
。

�二 � 依法正式宣布紧急状态

未依法正式宣布为紧急状态的社会紧急情况
,

只是一种事实状态
,

经过国家正式宣布
,

才

构成法律状态
。

国家正式宣布紧急状态的行为
,

具有从法律上正式确认紧急状态和把国家的

正常法制转变为紧急法制的效力
。

如果一国不正式宣布紧急状态就开始克减公约义务
、

中止

公民权利
,

即使事实上存在着威胁国家生存的紧急情况
,

从程序上看也是欠妥的
。

因为人们

不知道国家开始实行紧急法制
,

不知道那些权利应当中止行使
,

就有理由继续行使其在正常

时期所行使的全部权利
,

国家依照紧急法制处罚违法者就是不公平不合法的
。

依法正式宣布紧急状态
,

还具有防止滥用国家的紧急权力的作用
。

各国宪法大都规定由

国家元首宣布紧急状态
,

但都不把国家的这一紧急权力完全授予国家元首
,

都规定了必须经

过立法机关认可的制约程序 �例如法国宪法第十六条
、

印度宪法第三百五十二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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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擅权专断的人为了个人或派别的利益动辄宣布紧急状态
,

盗用国家的紧急权力危害人民
,

其道理与在保险柜上设置两把锁并由两个人分别掌管钥匙一样
。

二
、

行使克减权的限制

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一款的其他规定和第二款
,

缔约国行使

克减权不得违反以下四个限制性或禁止性条件
�

�一 � 不得采取超出克服紧急情势需要的克减措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对公约的 《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

要者为限
” 。

这就是说
,

超出克服紧急情势的需要的克减是不合法的
,

只有符合克服紧急情势

的严格需要的或必要的克减才可以因紧急情势而排除不法性
。

缔约国所采取的克减措施是否

必要
,

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判断
�

一是采取措施的期限是否与紧急情势存在的期限相一

致 � 二是采取克减措施的地域是否与出现紧急情势的地域范围相一致
�
三是所克减的公约规

定是否与紧急情势的种类及严重性相适合
。

未出现紧急情势或紧急情势消失后的克减
,

在没

有紧急情势的地域的克减
,

与紧急情势的种类及严重性不相适合的克减
,

都是不必要不合法

的
。

�二 � 不得违反根据国际法所负的其他义务

国家在紧急情势下的行为并不是可以不受国际法制的约束
。

按照国际法委员会 � � � � 年关

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
,

国家即使在紧急情势下也不得违反根据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所承担

的义务
,

不得对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造成损害
。

美国最高法院前法官休斯曾说过
� “

紧急情况

不能创造权力
,

仅可将宪法中确立的非常时期的权力解放出来
。 ”� 同样

,

紧急情势也不能创

造国家超越国际法的权力
,

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必须在国际法确认和限定的范围内行使紧急权

力
,

采取克减措施
。

� 三 � 不得采取基于纯粹歧视的克减措施

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缔约国所采取的克减措施
“

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

族
、

肤色
、

性别
、

语言
、

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 ,

也就是不能
“

纯粹
”

基于人们的这

些差别对其权利进行不同的克减
。

由此看来
, “

有关歧视问题的解释并不是漫无边际的
,

而且

某种歧视是允许实施的
,

如果这种克减并不纯粹基于被禁止了的理由的话
。 ” � 在紧急情势下

采取非纯粹歧视的区别对待的原则是符合人权公约和一般国际法的
,

例如对待某些不安定的

人可以与对待一贯守法的公民有所不同
,

战争状态下对待敌国侨民可以与对待其他国家的侨

民有所不同
。

�四 � 不得克减公约本身明确禁止克减的条款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缔约国克减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
,

不准中止公民的以下七种权利
� �

�

生命权 �第六条 �
。

公约不允许克减关于禁止任意剥夺人

的生命权的规定
,

但承认死刑的合法性
,

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依法剥夺
。

即使是废除死刑的

国家
,

如西班牙
,

其宪法第十五条还有关于
“

战争时期可执行军事刑法的情况除外
”

的规定
。

�
�

不受酷刑等非人道待遇或刑罚的权利 �第七条�
。

在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爱尔兰诉英国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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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
,

英国以行使克减权为由
,

替英国警方使用
“

丧失感觉法
” 、

戴头罩
、

电噪声
、

手指贴墙

长时间站立
、

剥夺睡眠
、

食物和饮水等方法审讯多名具有爱尔兰共和军嫌疑的北爱尔兰人的

行为进行辩解
,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的辩解是不成立的
,

英国警方的审讯方式违反了 《欧

洲人权公约》第三条的规定
,

属于不人道和侮辱性的待遇
。

� �
�

不为奴隶和不受奴役的权利

�第八条第一
、

第二款�
。 �

�

不因民事违约而受监禁的权利 �第十一条 �
。 �

�

不受溯及既往的

刑法追究的权利 �第十五条 �
。 �

�

法律人格权 �第十六条 �
。 �

�

思想
、

良心和信仰自由权

�第十八条 �
。

公约禁止缔约国克减的上述权利
,

大都集中体现着人类的本质属性
、

尊严和价值
,

是人

作为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必不可少的
。

公约禁止克减人们的这些权利
,

反映了一般国

际法强制规范的要求
,

为的是维护紧急情势下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
。

如若不然
,

人权公约的

目的和宗旨将根本无法实现
。

��  � 年 《欧洲人权公约》禁止克减的规定只有四条
, �� � � 年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增加到七条
, �� � � 年 《美洲人权公约》达到十一条

,

这说明人权保护的最低标准有不

断提高的趋势
。 �� � � 年国际法协会通过的 《紧急状态下人权保护准则巴黎最低标准》和 � � � �

年芬兰图尔库� 阿博大学人权研究所专家会议通过的 《最低限度人道主义标准宣言》要求各国

政府在紧急情势下也必须加以保护的权利
,

又远远多于 《美洲人权公约》 的规定
。

但这两个

非政府人权文件包含着拟议法的成分
,

并不都是现行有效的国际人权法规则
。

近年来
,

有些国家违反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法
,

不适当地宣布紧急状态或在实施紧急状

态法时非法中止或侵犯公民依照人权公约或本国宪法在紧急情势下也应享有的权利
。

为此
,

第

� �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 号决议
,

要求各国政府在实行紧急状态法时
,

切实保护人权
,

尤

其是要防止强迫失踪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 届会议对在紧急情势下 由国内暴力给公民造成

的巨大痛苦和对人道原则的破坏表示严重关切
,

要求各国审查它们的关于公共紧急状态的立

法
。

�

三
、

行使克减权的通报义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 “

任何援用克减权的本公约缔约国

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
、

实行克减的各项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

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家
。 ”

此款规定要求行使克减权的缔约国向国际社会通知以下有关

事项
�

�一 � 已经克减的各项公约规定

除了公约明确禁止克减的条款以外
,

其他规定都是可以克减的
。

但是
,

可以克减的并不

都是有必要克减的
。

从世界各大文化各大法系国家的宪法的相关规定 �如西班牙宪法第五十

五条
、

巴基斯坦宪法第二百三十三条� 及有关实践来看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

可以克减也有必要克减的条款主要是
�

第九条 �某些人身自由�
、

第十二条 �迁徙自由 �
、

第

十四条 �法庭审理的方式
、

期限及律师协助 �
、

第十七条 �私生活
、

住宅和通讯 自由�
、

第十

九条 �发表意见的自由�
、

第二十一条 �集会 自由 �
、

第二十二条 〔结社自由�
。

� 郝明金
�
《国际人权法》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 � 年 � 月第 � 版
,

第 �� �� �� � 页
。

� 联合国新闻部
�
《联合国纪事》

, �� � � 年第 � 期第 �� 页 �
第 � 期第 � � 页

。



上述条款的规定之所以可以克减
,

是因为这样做不会从根本上损害人的本质属性
、

�

尊严

及价值
,

能够保证国际公认的最低限度人权保护标准
。

尽管这样做会给公民个人造成某些损

失
,

但这是为恢复国家的正常状态和保障公民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付出的局部的暂时的牺

牲或代价
,

如同在大海上航行的船舶遇到沉船危险时被迫抛弃部分货物而保全船上人员的生

命和船舶本身及船上大部分财产的安全一样
,

是完全值得的
。

同时
,

这些条款所规定的权利也是有必要克减的
。

这首先在于它们在国家的正常时期所

具有的制约政府权力的积极作用在紧急情势下会转化为消极作用
,

因为在紧急情势下大都需

要挽救或加强政府权力
�
其次

,

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和法律为公民在国家的正常状态下

行使这些权利所划定的合理界限
,

在紧急情势下会变得不合理
,

例如
,

非暴力的游行和集会

在国家的正常时期是合理的
,

在紧急时期就可能给国家造成损害
�
其三

,

国家在正常时期有

能力承受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

在紧急情势下会难以承受
。

简言之
,

不中

止人们的这些自由权
,

就不足以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滥用权利和避免不明真相的人不适当地行

使权利给国家造成的损害
,

就会妨碍政府有效地采取克服紧急情势的措施
。

欧洲人权法院在

劳利斯 �� � � �� � � � 一案中认为
,

爱尔兰政府在紧急情势下不经审判就监禁据称是爱尔兰共和

军成员的劳利斯
,

是对 《欧洲人权公约》关于保障人身权利的规定的合法的克减
,

不违反公

约义务
。

�

�二 � 实行克减的理由

概括地说
,

实行克减的理由应当是威胁国家生存的具体紧急情势的存在
。

�三 � 终止克减的日期

从理论上讲
,

终止克减的 日期应当是紧急情势消除的 日期
。

国家宣布或通知的预期的终

止 日期
,

有时可能不符合实际需要
。

如果届时紧急情势仍未消除
,

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予以延

长
�
如果未到期就消除了紧急情势

,

应当及时终止克减
。

公约要求行使克减权的缔约国向国际社会公开通知上述事项
,

旨在设置一种国际监督制

度
,

因为没有国际监督的克减权会成为实现人权公约目的和宗旨的致命弱点
。

在联合国大会

第四十三属会议通过的纪念 《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四十周年的决议中
,

特别强调各国政府在

宜布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某些权利时
,

必须严格遵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

条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 �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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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 斯塔克
�
《国际法导论》 中译本

,

法律出版社 �� �� 年 � 月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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